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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臺中市四季藝術教育基金會 函
地址：406臺中市北屯區崇德十九路19號
承辦人：陳宥亘
電話：04-22410550#577
Email：foundation@seasonart.org

受文者：臺中市新社區新社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1日
發文字號：四季基外字第114000001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40000012_Attach1.pdf、1140000012_Attach2.pdf)

主旨：轉知本基金會辦理115年度「中部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園

弱勢學童扶助辦法」與申請作業調整說明，請協助轉知並

協助複合資格者辦理申請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申請期限：即日起至114年10月3日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二、申請學校：

(一)臺中地區：臺中全區之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園。

(二)中部地區：彰化、南投、雲林、嘉義之非山非市或偏鄉

地區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園。

三、申請學童年齡：

(一)國民小學一至五年級學童。

(二)國小附設幼兒園之幼幼班至中班學童。

四、各校申請限制：

(一)每校申請名額以最多五名為限。

(二)國小與附設幼兒園因就學階段不同，名額得分別計算。

五、申請方式：請至本會官方網站查閱辦法，並填寫「學校基

本資料暨申請概況表」和「學童申請表」。路徑：（四季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40003584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8/0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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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教育基金會官方網站/訊息中心/最新消息）

六、檢附115年扶助辦法一份、辦法與申請表調整說明一份。

正本：臺中市國民小學、彰化縣偏遠地區國民小學、彰化縣非山非市國民小學、南投縣
偏遠地區國民小學、南投縣非山非市國民小學、雲林縣偏遠地區國民小學、雲林
縣非山非市國民小學、嘉義縣偏遠地區國民小學、嘉義縣非山非市國民小學

副本：財團法人臺中市四季藝術教育基金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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